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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20-051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近日，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环境”或“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莱”或“乙方”）与

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奥克”或“甲方”）签订了《含银EO

催化剂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董振鹏 

住所： 江苏省仪征市扬州化学工业园区沿江路 3号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批发（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

目经营）；环氧乙烷衍生品的生产、销售；化工原料、化工产品销售（以上均不

含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切割液、聚羧酸减水剂、碳酸酯合成应用技

术研发及技术转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合同对方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系创业板上市公司辽宁奥克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82）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资信较好，履约能力较强。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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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名称: 含银 EO催化剂租赁合同 

2.合同金额: 新剂加工费 810万美元、租赁及服务费约 900万元人民币、旧

剂的回收加工费为 160 元人民币/公斤×白银重量。 

3.合同内容：甲方现有一套 EO 装置计划于 2021 年一季度更换含银 EO 催化

剂，现甲方计划从乙方租赁白银含量约 30 吨的 EO 催化剂，由乙方提供 EO 催化

剂的新剂租赁及旧剂加工回收服务。 

4.付款方式 

新剂的加工费用按照新剂加工进度分期支付；租赁及服务费按照新剂更换和

旧剂转移进度、新剂租赁时间分期支付；旧剂加工恢复费按照双方确定回收白银

的数量和回收费总价并签署《加工回收结算单》后一次性支付。 

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非违约

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就其违约行为导致非违约方的损失进行赔偿。合同条款中已对

各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2020年 9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金泰莱开展废贵金属催化剂回收处理及租赁置换新剂业务的议案》（公告编

号：2020-048）。开展贵金属催化剂回收处理及租赁置换新剂业务主要基于金泰

莱贵金属资源再生利用方面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人才和管理优势、产业布局

和行业资源，打造贵金属回收处理、提纯加工、资源化利用的循环产业链，推动

公司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做强做大。 

2.本合同的签订为金泰莱顺利开展废贵金属催化剂回收处理及租赁置换新

剂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有利于逐步打造更加成熟的商业模式，快速占领市场，

提升市场影响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如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0 年

度或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合同的签订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造成公司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

赖，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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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将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开始生效； 

2.本合同涉及的业务为新兴创新业务，且操作过程涉及环节多，模式相对复

杂，在实际履行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同文本原件》 

特此公告。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13日  


